证明

 兹有坐落于鹤山市       镇       村民委员会       房屋，土地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面积:     .平方米，四至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上述房屋一直是本村村民            （身份证上的名字）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所有并使用。由于登记错误，上述土地证使用权人错写成              （土地证上的名字），实是同一个人。

特此证明！

      村民委员会       村             村民委员会意见：

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

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村民户代表签名：（谐音字：3-4个签名；相差较大的：2/3户代表签名并公示15个工作日）
